
新环审〔2017〕04号
关于新平惠民家园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玉溪吉太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你公司委托中冶节能环保有限责任公司编制的《新平惠民家园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及项目报批申请等收悉，经我局建设项目环境保护审查委员会审查，意见如下：

一、根据《报告表》结论、技术评审意见，《报告表》编制规范、结论明确，工程分析基本清晰，环保对策措施和建议基本可行，原则同意你公司新平惠民家园建设项目按报告表中所述的性质、功能、规模、地点和环境保护对策措施进行项目建设。报批的环境影响报告表经批复后作为该项目设计、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及日常运行管理依据。
二、新平惠民家园建设项目拟建于新平县桂山街道凤凰社区小山头居民小组，项目于2016年8月10日经新平县发展和改革局备案（备案项目编码：165304277010026），项目建设性质为新建。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项目总占地面积14055平方米，总建筑面积56028.74平方米，共建设5栋住宅楼，设有18种户型，共316套，容积率3.20，建筑密度26.43%，绿地率35.6%。其中：地上建筑面积为44989.32平方米：住宅楼建筑面积40923平方米、商业建筑面积3726.32平方米、公共配套设施280平方米、门卫室建筑面积60平方米；地下车库建筑面积11039.42平方米，设地下车位306个。项目总投资14461.19万元，其中环保投资139万元，环保投资比例为0.9%。  

三、要求你公司在项目建设和运营过程中必须严格按照报告表的要求做好环境保护工作，全面落实环保各项对策措施：
1、项目必须严格落实报告表中的各项环境保护设施及污染防治对策措施，项目建设和运行不得降低区域环境功能，环境质量标准和排放标准按报告表中所列的标准执行。

2、建设单位须严格做好项目建设施工期间的各项环境保护工作，落实扬尘、废水、固废、噪声等污染防治措施及水土保持措施，清洁文明施工。施工废水、泥浆废水进行收集，经沉淀池等配套设施处理后上清液回用于工程用水，底部污泥作为固废外运处置；施工场地周边设置隔离围档，建筑材料轻装轻卸、堆放规整，在临时堆放的砂石料表面定期喷淋、洒水，土石方等运输车辆应采用篷布遮蔽、覆盖等封闭措施，施工进出运输车辆及时清洗，及时进行场地清扫、洒水等；施工期产生的弃土等及时清运到县住建部门指定地点处置；选用低噪声施工设备和施工技术，合理安排好高噪声作业施工场所和施工时间，未经批准，夜间（22:00～7:00）及午休时间（12:00～14:00）禁止从事产生噪声污染的施工作业，确因需要连续施工作业的，须持有关主管部门的证明，报县环保部门批准，并且公告附近居民。
3、严格按雨污分流的要求合理布置雨污管网，并配套建设中水处理设施，生活废水部分经中水处理设施处理达到《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城市杂用水水质标准》（GB/T18920—2002）相应标准后回用于绿化用水，剩余部分生活废水经化粪池处理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4三级标准及《污水排入城市下水道水质标准》（CJ343—2010）表1中B等级标准后进入县城污水管网，最终排入新平县污水处理厂处理达标后外排平甸河；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交由县城环卫部门清运至新平县垃圾填埋场处置。

4、入驻商铺的项目必须符合环评报告表提出的准入条件及县城规划，不得入驻产生高噪声、高污染、恶臭异味等对周边环境产生较大影响的项目。入驻商铺的项目必须到有审批权限的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另行办理环境影响评价手续。

5、加强项目建设期施工管理和项目营运期绿化美化工作，保证项目容积率、建筑密度、绿地率达到设计要求。
  四、工程实施中如发生重大变更，以及环境保护措施与批复方案发生变化或自批准之日起超过5年方开工建设，必须按有关规定重新报我局审批环评文件。

五、按照实施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责任制的要求，你公司作为项目的责任单位，必须严格执行工程建设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认真落实各项环保要求，主动向社会公开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污染防治设施建设运行情况、污染物排放情况等环境信息。

六、项目竣工后向我局提出验收调查或验收监测申请，同时提交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三同时”执行情况报告及相关信息公开证明，经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入运行。

新平县环境监察大队负责该项目的环境执法监督检查，并提交“三同时”监察报告。

    新平县环境保护局

                                 2017年4月19日

  抄  送：县发改局、县住建局、县水利局、县国土局、古城街道办、县环境监察大队、县环境监测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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